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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培育優質師資，依據「師資培育

法」及「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訂定「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 

本要點係為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師行列，培養具學科基本能力、教育專業素養、多元文

化視野與國際觀點之師資培育公費生。 

三、甄選組織 

為甄選師資培育公費生（以下簡稱公費生），設置「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甄選委員會），依據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之規定辦理。 

甄選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 人，甄選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 人，由教務長擔任，另置總幹事

一人，由本中心主任兼任。委員含校內委員：包括教務長、核定公費生培育名額所屬學

院之院長及系所主管，以及本中心主任與專任教師代表組成之；以及校外委員：包括提

報公費名額之相關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代表、分發學校代表。 

四、甄選名額 

甄選公費生的名額、類科及分發學年度，依每年教育部公告之各縣市政府提供本校公費

生名額、類科及分發學年度而定，並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上。 

五、甄選對象 

凡符合教育部核定之該當學年度公告之公費生師資類科及其條件者，均可報名參加甄

選。 

六、甄選方式及標準 

(一)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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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部：申請者歷年學期成績平均之排名需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或達七十五分(含)

以上(或 GPA 達 2.93)，德育操行成績每學期八十五分（含）以上(或 GPA 達

3.76)，且未曾受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2.研究所： 

(1)在校生：申請者歷年學期成績平均之排名需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或達八十分(含)以

上(或 GPA 達 3.38)，德育操行成績每學期八十五分（含）以上(或 GPA 達 3.76)，

且未曾受記過（含）以上處分者。 

(2)115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  

申請者前一教育階段德育操行成績每學期八十五分（含）以上(或 GPA 達 3.76)，且

未曾受記過（含）以上處分者；且研究所入學考試成績須符合以下兩者之一者： 

A.參加本校研究所甄試入學或考試入學正取生。 

B.備取生應在該系所報到生數前百分之五十(含)者。 

(二)複選：通過初選者可參加複選，其評比方式如下： 

1.第一階段(50%)：書面審查成績(含歷年操行與學業成績、自傳、生涯性向測驗/教

師情境判斷測驗、英文能力檢定及其他有利審查等備審資料)。 

2.第二階段(50%)：面試。 

七、公費生權利義務 

(一)經甄選為公費生者，享有公費待遇。其權利、義務及資格喪失，依據教育部頒之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及本校「公費生輔導要點」等相關規定辦

理。 

(二)領取公費後，不得重複支領師資培育獎學金。 

(三)獲錄取公費生資格後應依相關規定完成修課及服務。 

(四)受領公費年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並配合提供公費名額之縣市政府要求。 

八、公費生缺額遞補 

(一)各師資類科、領域專長公費生缺額，由同一師資類科、領域專長之優秀師資生遞

補，公費受領自遞補日起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止，不得少於一年。（教育實習

課程半年期間，無公費待遇）。 

(二)缺額由當年度參與公費生甄選之甄選成績依序遞補。 

九、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 

十、本要點經甄選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